
 

 

 

肇庆学院院长办公室文件 

 

 

肇学院办„2015‟49号 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肇庆学院网站建设及 

信息公开保密审查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单位： 

为不断提高学校网站的建设和管理水平，建立健全信息公开

保密审查机制，科学规范地传播校园资讯，宣传办学成就，塑造

学校公共形象，特制定《肇庆学院网站建设及信息公开保密审查

管理办法》，现将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长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0月 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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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庆学院网站建设及 
信息公开保密审查管理办法  

 

为不断提高学校网站的建设和管理水平，建立健全信息公开

保密审查机制，科学规范地传播校园资讯，宣传办学成就，塑造

学校公共形象，培育立德树人的网络文化，同时，依法依规对拟

公开信息进行审查，保障校园网络安全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 

肇庆学院校园网站包括校园网主页、各二级单位的网站及其

他专题网站。 

一、组织机构和岗位职责 

  党委宣传部是学校网络宣传工作的主管部门，负责校园网和

官方微博及官方微信公众号的管理与维护，同时负责二级网站的

统筹和监督工作。 

    教育技术与计算机中心是学校网站和二级网站的技术主管

部门，负责硬件支持、安全维护和技术协助工作。 

根据党管宣传的原则，明确各级网站的第一责任人，责任人

负有政治和领导责任。分管宣传工作的校领导是校园网主页建设

与管理的第一责任人；各二级党委（总支）书记、职能部门处长

是二级网站建设与管理的第一责任人。二级网站主办方必须明确

一名网站信息员，并报党委宣传部和教育技术与计算机中心备

案。网站信息员承担本单位网站的运行与维护、信息发布等具体



 - 3 - 

事务，保障网站正常运行和信息安全工作。 

二、栏目设置和内容规范 

  1.二级网站栏目设置和具体内容由所在单位根据实际情况

自行确定。 

教学单位网站建议设置学院概况、师资队伍（应附上教授、

博士层次教师的简历与照片）、新闻动态、学科建设、科学研究、

教学工作、党建工作、学生工作、学院公告、联系方式等栏目。 

职能部门网站建议设置部门简介、工作职责、机构设置、新

闻动态、最新公告、办事指南、联系方式等栏目。 

2.二级网站信息内容应注重实用性、服务性和互动性，力求

客观、准确、及时、可靠，突出本单位、本部门的工作成果和工

作特色，鼓励资源共享，发挥育人作用。 

3.注重网络信息的时效性。组织力量围绕本单位、本部门的

工作和活动，做好信息采、编、审、发工作，方便广大师生和社

会公众从网站上获得权威、新鲜的信息。各二级网站的信息原则

上每周更新一次。 

4.网络信息的语言表达要符合规范，布局谋篇、遣词造句要

遵守文体、语体等方面的要求。新闻类信息要注意选用高质量的

新闻图片。 

5.学校网站主要反映学校整体工作、重大活动和对办学工作

有较大意义的信息，各单位提供给学校网站的新闻稿件需符合上

述精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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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建立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机制 

1.学校网站建设应严格落实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要求，遵

循“谁公开，谁审查”、“事前审查”和“依法审查”的原则，严

格执行“涉密不上网、上网不涉密”的保密要求，既确保学校信

息安全，又有利于提高学校工作透明度。 

2.在信息公开前进行相应的保密审查，以下信息不得公开： 

（1）凡是标有“绝密”、“机密”或“秘密”等字样的涉密

文件、材料等信息； 

（2）涉及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或正在调查、讨论、审议、

处理过程中的信息； 

（3）涉及教学科研以及学校其他工作秘密的信息； 

（4）法律、法规以及学校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； 

（5）对于没有明确标识为“绝密”、“机密”、“秘密”的，

但内容可能影响社会和学校安全稳定，或者对公共利益造成影响

的信息，原则上不予公开。 

（6）对尚未定密但可能涉密的学校信息，原则上不得公开，

确需公开的，需征得学校保密工作办公室审查同意。特殊情况需

报请上级有关部门审查批准。 

3.学校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必须按照“初审、审核（复核）、

审批”的流程对拟发布的信息内容进行逐一审查，不得仅审查标

题就发布，不得出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纪律要求的内容。 

4.校园网主页信息公开保密审查的程序为：各单位负责人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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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——宣传部审核——（涉及保密工作的，报学校保密办公室复

核）——主管校领导审批——宣传部编辑、发布。 

5.各二级网站信息发布程序为：信息员初审——本单位分管

信息公开工作的副职领导审核——（涉及保密工作的，报学校保

密办公室复核）——本单位负责人审批——信息员编辑、发布。 

6.专项工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的程序为：各单位负责人初审

——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审核——（涉及保密工作的，报学

校保密办公室复核）——主管校领导审批——信息公开。 

四、监督和检查 

1.党委宣传部负责对各二级网站进行日常监督，每学期对二

级网站进行一次系统检查，每年度对网站建设和管理成绩突出的

单位和部门进行通报表扬，对网站建设不规范、内容更新不及时

或出现失、泄密事件的单位和部门给予通报批评。 

2. 学校各二级单位自本办法执行之日起，需对本单位信息

公开情况进行清理，尤其是加强对门户网站信息的清理，防止失

密、泄密事件的发生。 

3.对违反本办法及有关保密规定，导致失密、泄密的，学校

将按照有关规定追究单位负责人和相关直接责任人的责任。 

五、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由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。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肇庆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0月 1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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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庆学院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表 

信息公开单位  时  间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信息名称  

信息内容概述 

 

 

 

（可另附页） 

信息公开类型 □网站信息  □专项工作信息 

初  审 

意  见 

 

 

 

签字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审  核 

（复核） 

意  见 

拟 公 开：  □可以公开  □依申请公开 □解密公开 

公开范围：  □社会  □校内 □校内一定范围  □党内 
不公开理由：□国家秘密 □工作秘密 □个人隐私 □其他 
 
 
审核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复核签字（盖章）： 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审  批 

意  见 

 

 

 

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备    注 

 

 

 

注：此表一式二份，由信息公开单位、审核（复核）单位各存一份。      

 


